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響
應
國
際
潮
流
，
國
軍
推
動
﹁
性
別
平
權
﹂
，
營
造
和
諧
工
作
環
境
，
始
終
不
遺
餘
力
。
自
從
軍
中
開
始

招
收
女
性
軍
士
官
，
直
至
近
期
的
志
願
役
女
兵
，
不
少
有
志
女
青
年
隨
著
召
募
管
道
加
入
國
軍
行
列
。
在
部
隊

裏
，
女
性
不
再
是
絕
對
少
數
。
因
此
，
營
造
﹁
兩
性
和
諧
的
工
作
環
境
﹂
，
防
止
發
生
性
騷
擾
與
不
當
男
女
關

係
，
貫
徹
軍
法
教
育
要
求
，
做
到
確
實
、
嚴
謹
的
管
理
，
是
每
位
國
軍
官
兵
共
同
的
責
任
。

危
害
他
人
的
身
體
生
命
或
侵
占
盜
用
他
人
的
財
物
，
即
為
違
法
犯
罪
之
概
念
，
早
已
成
為
世
人
根
深
蒂
固

的
價
值
觀
。
但
﹁
性
自
主
權
﹂
的
觀
念
，
是
晚
近
人
類
文
明
社
會
追
求
的
標
竿
，
但
迄
今
尚
有
多
數
人
不
甚
瞭

解
﹁
性
自
主
權
﹂
究
何
所
指
。

妨
害
性
自
主
權
之
案
件
，
無
論
是
性
別
歧
視
和
騷
擾
、
性
挑
逗
、
性
要
脅
、
性
攻
擊
等
，
都
足
以
造
成
當

事
人
身
心
上
的
重
大
傷
害
，
嚴
重
影
響
個
人
生
活
、
學
業
、
工
作
、
家
庭
、
人
際
關
係
等
的
正
常
發
展
。
因
此

，
生
活
在
文
明
社
會
裡
，
必
須
學
會
尊
重
他
人
的
性
自
主
權
，
瞭
解
﹁
尊
重
他
人
亦
即
在
保
護
自
己
﹂
的
道
理

。

每
位
國
民
均
擁
有
法
律
所
賦
予
的
各
項
基
本
權
利
，
如
生
命
權
、
自
由
權
、
財
產
權
等
，
其
中
法
律
賦
予

每
個
人
在
性
領
域
中
有
決
定
各
種
活
動
的
權
利
，
排
斥
任
何
違
背
其
個
人
自
由
意
志
下
的
性
接
觸
，
即
稱
為
﹁

性
自
主
權
﹂
。
茲
將
妨
害
性
自
主
罪
的
態
樣
，
列
舉
如
下
：

一
、
性
別
歧
視
：
對
於
男
女
性
別
作
出
含
有
歧
視
、
偏
見
、
侮
辱
、
或
敵
視
的
作
為
或
言
論
。

二
、
性
騷
擾
：
指
性
侵
害
犯
罪
以
外
，
對
他
人
實
施
違
反
其
意
願
而
與
性
或
性
別
有
關
之
行
為
。
如
以
展

示
或
播
送
文
字
、
圖
畫
、
聲
音
、
影
像
或
其
他
物
品
之
方
式
，
或
以
歧
視
、
侮
辱
之
言
行
，
或
以
他
法
，
而
有

損
害
他
人
人
格
尊
嚴
，
或
造
成
使
人
心
生
畏
怖
、
感
受
敵
意
或
冒
犯
之
情
境
，
或
不
當
影
響
其
工
作
、
教
育
、

訓
練
、
服
務
、
計
畫
、
活
動
或
正
常
生
活
之
進
行
。

三
、
性
交
易
：
以
各
種
有
形
或
無
形
利
益
作
為
交
換
條
件
，
而
達
成
性
要
求
的
目
的
，
如
以
金
錢
作
為
性

服
務
的
交
易
行
為
，
或
以
升
遷
加
薪
作
為
性
要
求
的
交
換
條
件
等
。

四
、
性
要
脅
：
以
威
脅
、
恐
嚇
或
處
罰
等
方
式
，
達
到
性
要
求
的
目
的
。
如
公
司
主
管
以
解
僱
作
為
要
脅

的
手
段
而
達
到
性
服
務
。

五
、
性
攻
擊
：
以
強
暴
、
脅
迫
等
手
段
來
達
到
性
侵
害
的
目
的
，
如
強
制
性
交
、
強
制
猥
褻
等
是
。

﹁
害
人
之
心
不
可
有
、
防
人
之
心
不
可
無
﹂
我
們
學
習
尊
重
他
人
性
自
主
權
之
際
，
也
同
樣
希
望
別
人
尊

重
我
們
的
性
自
主
權
。
首
先
我
們
要
建
立
對
自
己
身
體
與
性
自
主
權
維
護
的
正
確
觀
念
，
不
可
任
由
他
人
侮
辱

或
侵
犯
。
當
遭
遇
性
騷
擾
行
為
侵
犯
時
，
在
安
全
無
虞
的
情
況
下
，
應
嚴
正
向
騷
擾
者
表
達
直
接
拒
絕
之
立
場

，
或
當
場
怒
斥
行
為
人
。
此
作
法
常
可
震
懾
對
方
，
使
對
方
有
所
顧
忌
，
不
敢
輕
舉
妄
動
。

至
於
如
何
避
免
不
幸
的
性
攻
擊
事
件
，
犯
罪
學
者
與
警
政
實
務
專
家
所
提
出
的
﹁ST

O
P

﹂
口
訣
可
供
全

體
官
兵
參
考
：
其
一
，
要
具
備
趨
吉
避
凶
、
防
範
不
測
之
意
識
，
即Security

︵
安
全
︶
；
其
二
，
要
求
作
息

時
間
正
常
，
即T

im
e

︵
時
間
︶
。
其
三
，
要
注
意
進
出
場
合
的
安
全
性
，
即O

ccasion

︵
場
合
︶
；
其
四
，
要

留
意
交
往
的
對
象
或
週
邊
可
疑
的
人
物
，
即P

erson

︵
特
定
人
員
︶
。

尊
重
他
人
就
是
保
護
自
己
，
假
如
每
位
民
眾
都
能
充
分
尊
重
他
人
性
自
主
權
，
則
我
們
的
生
活
將
安
全
無

慮
。
﹁
徒
法
不
足
以
自
行
﹂
法
律
對
於
妨
害
他
人
性
自
主
權
，
雖
已
有
完
善
的
懲
罰
規
定
，
但
我
們
必
須
將
之

落
實
到
生
活
層
面
，
以
真
正
做
到
對
他
人
性
自
主
權
的
尊
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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